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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
 

此乃由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性公告。 

 

茲提述（i）本公司于2018年10月8日及2018年10月19日發出的有關簽訂合作協議

之主要交易（統稱為“公告”），（ii）本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發出的有關合作協議

條款變更的公告，及（iii）本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發出的有關合資公司組建的補

充公告。除另有指明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
 

合資公司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，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大洋同創擁有其35

％的權益，中科新興擁有其25%的權益，另40%的權益由云投建設持有。 合營公

司的註冊地點位於中國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布，合資公司已告知本公司，該合資公司於2019年3

月25日，與中建六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協議（「戰略合作協議」）China 

State 6 Bureau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o., Ltd*) (“CSBC”)，據此雙方同意以

“投、建、管”的模式，進行多項關於城市基礎設施及社會公用事業PPP項目的合作。 

 

双方主要通过PPP、融投建、保证金+总承包、EPC延期支付等模式在城市基础设

施 、社会公用事业等领域加强合作,合作项目包括但不限于:文旅开发、光彩照明、

智慧城市、产业园区、市政和社会公用事业项目、政府安置房项目、地下综合管



廊项目、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、水环境综合治理及景观建设、水污染防治、城镇

供排水、海绵城市、高速公路等及其配套管网配套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 。 

 

根據戰略合作協議，對於合資公司和CSBC共同參與的項目，合資公司將負責項目

的投資，融資和運營，CSBC將負責項目的建設。 對於每個項目，合資企業和CSBC

將分別簽訂最終協議，同時雙方作為一個合作整體共同與當地政府或部門就專案

進行洽商和談判，並共同參與招標。 

 

雙方進一步同意，（i）由合資公司自行投資的項目在符合法律法規和其他相關規定

的情況下，在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乙方作為專案施工總承包單位。（ii）由CSBC自

行运作的投资建设项目在符合法律法规和其它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在同等条件下

优先考虑甲方作为项目投资合作伙伴。 

 

務請本公司投資者及股東注意，本公司（除管理層參與及擁有合資公司35％間接

權益外）並非合資公司與CSBC之間戰略合作協議的訂約方。 建議投資者及股東

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
 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 

大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主席兼行政總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施琦  

 

 

香港, 2019年3月25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,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施琦女士、趙昂先生及程宏先生; 三名非執行董事高

峰先生、韓磊先生及施偉倫先生;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德光先生、張力涓女士及張

世文先生組成。  
 


